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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总署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制度实施细则》的通知
海关总署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统计制度实施细则》的通知

（署统〔１９９４〕８４５号）

广东分署，各局、处级海关：

为了正确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制度》（以下简称《制度》），根据《制度》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特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制度实施细则》，现印发给你们，自１９９５年１月１日起施行，请认真贯彻。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１２日（８４）署统第１０４７号通知同时废止。此外，随文附发七种统计代码表，请按规定办理。

附件：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制度实施细则

二、计量单位统计代码表

三、国别（地区）统计代码表

四、贸易方式统计代码表

五、单项统计贸易方式代码表

六、运输方式统计代码表

七、直属海关统计代码表

八、经营单位（前五位数）统计代码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二日

附件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制度实施细则

为了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制度》（以下简称《制度》），根据《制度》第三十二条制定本实施细则。

第一条 海关统计的工作方针是：准确及时、科学完整、国际可比、服务监督。

第二条 《制度》第七条所称其他不列入海关统计的货物、物品，包括修理物品，打捞物品，无商业价值的广告品或货样，我国籍船舶或飞机在境内添装的燃料、物料、食品等。

第三条 根据《制度》第八条的规定，对不列入海关统计的货物实施以下单项统计：免税品，进料加工转内销货物，来料加工转内销货物，转销内地的特区进口货物，保税区运往非保税区和非保税区运入保税区货物（分各种贸易方式），保税仓库转内销和境内存入保税仓库货物（分各种贸易方式），退运货物，过境货物。

（一）免税品，指设在国际机场、港口、车站和边境口岸的免税品商场所进口的，按有关规定销售给办完出境手续的旅客或部分特准口岸的未办进境手续旅客的免税商品，供外国籍船员和我国远洋船员购买送货上船出售的免税品，以及在我国际航机、国际班轮上向国际旅客出售的免税品。

统计项目：同海关统计。

（二）进料、来料加工转内销货物，指经批准转为内销的进料加工和来料加工贸易进口的料件或已加工成品，包括海关事后发现“转内销”并准予补办进口手续者。

本项统计包括经济特区或保税区的加工贸易转内销货物。

统计项目：商品编号（转内销的成品按原进口料件的编号统计）、数量、金额（转内销的成品按原进口料件的价格统计），原产国别、贸易方式、经营单位、境内目的地、关别。

（三）销往内地的特区进口货物，指经批准转销内地的特区减免税进口货物。

统计项目、商品编号、数量、金额、原产国别、贸易方式、经营单位、境内目的地、关别。

特区的加工贸易产品销往内地时，按进料、来料加工转内销货物作单项统计。特区的国产货物和已依章纳税的进口货物运往内地时不统计。从特区暂时运往内地的进口货物也不统计。

设置在特区内的保税区运往内地的减免税进口货物，按保税区转非保税区的进口货物作单项统计。

（四）保税区运往非保税区和非保税区运入保税区货物。

保税区运往非保税区货物，指经海关核准运往非保税区的保税区减免税进口货物。非保税区运入保税区货物，指已向海关办结出口报关手续从非保税区运入保税区的货物。

统计项目：同海关统计。

统计办法：保税区运往非保税区和非保税区运入保税区的货物应按海关实际管理办法，分别填报相应的贸易方式统计代码。为把保税区单项统计的贸易方式同列入海关进出口统计的贸易方式区分开来，避免重复统计，应在运输方式栏目用代码“７”来标识“保税区运往非保税区和非保税区运入保税区货物”，同时相应在报关单“运输工具名称”栏目中填报汉字“保税区”字样加以标识。在编制统计时，应把“运输方式”栏目中所有以“７”标识的数据列入单项统计数据文件。

保税区的加工贸易产品销往非保税区时，按进料、来料加工转内销货物作单项统计。保税区的国产货物和已依章纳税的进口货物运往非保税区时不统计。从保税区暂行运往非保税区的进口货物也不统计。

（五）保税仓库转内销和境内存入保税仓库货物。

保税仓库转内销货物，指经海关核准转为进入国内市场销售的保税仓库所存货物。境内存入保税仓库货物，指已向海关办结出口报关手续存放在保税仓库（包括出口监管仓库）内的货物。

统计项目：同海关统计。

统计办法：保税仓库转内销和境内存入保税仓库货物应按海关实际管理办法，分别填报相应的贸易方式统计代码。为把保税仓库单项统计的贸易方式同列入海关进出口统计的贸易方式区分开来，避免重复统计，应在运输方式栏目用代码“８”来标识“保税仓库转内销和境内存入保税仓库货物”，同时相应在报关单“运输工具名称”栏目中填报汉字“保税仓库”字样加以标识。在编制统计时，应把“运输方式”栏目中所有以“８”标识的数据列入单项统计数据文件。

（六）退运货物，指因质量问题或交货时间延误买方拒收而退运的进出口货物，以及因错发、错运造成的溢装、漏卸而退运的进出口货物。

统计项目：商品编号、数量、金额、起抵国别、贸易方式、经营单位、关别。

（七）过境货物，指由境外启运，通过境内陆路运输，继续运往境外的货物。

统计项目：商品编号（两位数）、重量（毛重）、来自国别、运往国别、运输路线、关别。

第四条 《制度》第十条所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商品目录》以海关合作理事会制定的《商品名称和编码协调制度》（ＨＳ）为基础编制而成，采用八位数编码结构。前六位数编码及商品名称与《商品名称和编码协调制度》完全一致。第七、八两位数编码是根据我国关税、统计及贸易管理的需要设置的。

第五条 根据《制度》第十一条，凡海关统计商品目录规定有第二计量单位的货物，须同时统计其第二数量。

第六条 《制度》第十二条所称：

（一）“到岸价格”和“离岸价格”可按以下办法计算：

１．进口货物按境外口岸离岸价格成交的，应加上该货物从境外发货或交货口岸运抵我国关境口岸前所实际支付各段的运费和保险费。

２．出口货物按到达境外口岸的到岸价格成交，或者在离岸价格中包括支付给境外的佣金、折扣等费用的，应扣除境外的运杂费、保险费或佣金、折扣等费用。

３．租赁贸易的进出口货物按照货物的到、离岸价格作全值统计。无法取得实际到、离岸价格的，可按租金总额统计；租赁期满复运出进口时，则按货物原到、离岸价格扣除已付的租金统计。

４．来料加工装配贸易进口的料件按照料件的到岸价格统计，加工装配产品出口时，按照原料费加工缴费作全值统计。

５．出料加工贸易的出口料件按照料件的离岸价格统计，加工产品复运进口时，按照原料费加工缴费作全值统计。

６、无偿援助、捐赠或免费提供的进出口货物，不能确定其到、离岸价格时，可按照相同或类似货物的到、离岸价格统计。

（二）各种货币折算美元，按照国家外汇管理局印发的各种货币对美元内部统一折算率计算。

各种货币折算人民币，按照国家外汇管理部门上月末日发布的人民币基准汇价表的买卖中间价折算。进口货物也可以海关完税价格为人民币统计价格。

美元和人民币都计算到元为止。

第七条 《制度》第十三条所称：

（一）“原产国”按照以下原则确定：

１．对于完全在一个国家内生产、开采或制造的进口货物，该生产开采或制造国即为该货物的原产国。

２．经过几个国家加工、制造的进口货物，以最后一个对货物进行经济上可以视为实质性加工的国家作为有关货物的原产国。所称“实质性加工”是指产品加工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口税则》中四位数税目号已经有了改变；或者加工增值部分所占新产品总值的比例已超过百分之三十及以上的。
３．机器、仪器、器材或车辆所用零件、部件、配件、备件及工具，如与主件同时进口，而且数量合理，其原产地按主件的原产地予以确定；如分别进口，应按其各自的原产地确定。

４．进口货物原产国确定不详时，按“国别不详”统计，国别代号７０１。

（二）“最终目的国”可参考以下原则确定：

１．不经过第三国转运的直接运输货物，可以运抵国为最终目的国。

２．经过第三国转运的出口货物，以最后运往国为最终目的国。对于成交条款订为选择港的，以第一选择港为最终目的国。

３．出口货物不能确定最终目的国时，按出口时尽可能预知的最后运往国统计。

（三）“起运国”和“运抵国”可参考以下原则确定：

１．不经过第三国转运的直接运输货物，可以进口货物的装货港为起运国，以出口货物的指运港为运抵国。

２．经过第三国转运的出口货物，需区别两种情况：

（１）未在中转国发生买卖行为的，以进口货物的始发国为起运国，以出口货物的最终目的国为运抵国；

（２）在中转国发生了买卖行为的，以中转国为起运国和运抵国。

第八条 《制度》第十四条所称：

（一）“经营单位”采用十位数编码，结构如下：

１．第一、二位数表示省、自治区、直辖市。

２．第三、四位数表示省辖市（地区、省直辖行政单位），包括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城市、没海开放城市。

３．第五位数为市内经济区划代码：“１”经济特区，“２”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上海浦东新区、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３”高新技术开发区，“４”保税区，“９”其他。

４．第六位数为企业经济类型代码：“１”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国有企业，“２”中外合作企业，“３”中外合资企业，“４”外商独资企业，“５”有进出口经营权的集体企业，“６”有进出口经营权的私营企业，“８”有报关权而无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此代码仅为海关统一注册编码用），“９”其他，包括外国驻华企事业机构、外国驻华使领馆和临时有进出口经营权的单位。

５．第七至十位数为顺序码，由企业所在地主管海关负责管理。企业变更后原代码作废，不得用于新的企业。

经营单位（前五位数）代码表详见附件八。

（二）“经营单位”以对外签订并执行合同的我境内企业为准确定，需注意以下几点：

１．合同的签订者和执行者不是同一企业的，以执行合同的企业为准；

２．无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委托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代理进、出口的，以代理方为准；

３．境外企业不得确定为海关统计的经营单位。

第九条 《制度》第十五条所称境内目的地和境内货源地采用五位数编码，同经营单位的前五位数代码的编码原则完全一致。

第十条 《制度》第十六条所称：

（一）一般贸易，指我境内有进出口经营权的企业单边进口或单边出口的货物，但下列（二）至（十七）列名贸易方式进出口的货物除外，

（二）国家间、国际组织无偿援助和赠送的物资，指我国根据两国政府间的协议或临时决定，对外提供无偿援助物资、捐赠品或我国政府、组织基于友好关系向对方国家政府、组织赠送的物资，以及我国政府、组织接受国际组织、外国政府或组织无偿援助、捐赠或赠送的物资。

（三）华侨、港澳台同胞、外籍华人捐赠物资，指华侨、港澳台同胞或外籍华人自愿捐赠物资、设备，直接用于工农业生产、发展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医药卫生以及兴办各种公益福利事业。

（四）补偿贸易，指由国外厂商提供或者利用国外出口信贷进口生产技术或设备，由我方进行生产，以返销其产品方式分期偿还对方技术、设备价款或贷款本息的交易形式。如经批准，也可以使用该企业（包括企业联合体）生产的其他产品返销对方，进行间接补偿。

（五）来料加工装配贸易，指由外商提供全部或部分原材料、辅料、零部件、元器件、配套件和包装物料，必要时提供设备，由我方按对方的要求进行加工装配，成品交对方销售，我方收取工缴费，对方提供的作价设备价款，我方用工缴费偿还的交易形式。

（六）进料加工贸易，指我方用外汇购买进口的原料、材料、辅料、元器件、零部件、配套件和包装物料，加工成品或半成品后再外销出口的交易形式。

（七）寄售、代销贸易，指寄售人把货物运交事先约定的代销人，由代销人按照事先约定或根据寄售代销的协议规定的条件，在当地市场代为销售，所得货款扣除代销人的佣金和其他费用后，按照协议规定方式将余款付给寄售人的交易形式。寄售人与代销人之间不是买卖关系，而是委托关系，代销人对货物没有所有权。

（八）边境小额贸易，指我国沿陆地边界线经国家批准对外开放的县、市和个别地、州、盟的企业与毗邻国家边境地区的企业之间进行的小额贸易，以及在两个国家边民互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我国边境地区企业与邻国的边境地区的私人企业（商号）之间，在我国海关的监管下，以当面易货交割或双方认可的货币支付交易方式进行的小额贸易。经省经贸委批准，台湾渔民和中小商人同我企业成交用台湾船只运进直接来自台湾的产品和运出大陆产品到台湾的小额贸易也按“边境小额贸易”统计。

边境小额贸易中凡签订易货贸易合同的按“易货贸易”统计。

（九）来料加工装配进口的设备，指来料加工装配贸易项下对方提供的设备（含设备附带的物品），包括以工缴费（或差价）偿还的进口设备和外商免费提供的设备。

（十）对外承包工程出口货物，指经外贸部批准有对外承包工程经营权的公司为承包国外建设工程项目和开展劳务合作等对外合作项目而出口的设备、物资。

（十一）租赁贸易，指承办租赁业务的企业与外商签订国际租赁贸易合同，租赁期为一年及以上的租赁进出口货物。

（十二）外商投资企业作为投资进口的设备、物品，指外商投资企业以投资总额内的资金（包括中方投资）所进口的机器设备、零部件和其他物料（其他物料指建厂＜场＞以及安装、加固机器所需材料），以及根据国家规定进口本企业自用合理数量的交通工具、生产用车辆和办公用品（设备）。

（十三）出料加工贸易，指将我境内原辅料、零部件、元器件或半成品交由境外厂商按我方要求进行加工或装配，成品复运进口，我方支付工缴费的交易形式。

（十四）易货贸易，指不通过货币媒介而直接用出口货物交换进口货物的贸易。

（十五）免税外汇商品，指由经批准的经营单位进口、销售专供入境的我国出国人员，华侨、外籍华人、港澳台同胞等探亲人员，出境探亲的中国公民和驻华外交人员的免税外汇商品。包括：

１．专供出国人员用结存外汇或入境人员用带进的外汇在国内购买限定物品的有关公司进口的免税外汇商品；

２．经营入境旅客行李物品“境外售券，境内取货”业务的有关公司进口的免税外汇商品；

３．专供驻华外交人员免税商品的有关公司进口的免税外汇商品；

４．经批准在特区内设立的国营外币免税商场在批准额度内自行组织进口的免税商品。

（十六）保税区进出境货物，指从境外直接运入保税区的货物和从保税区运出境的货物。

保税区进出境货物列为一种贸易方式进行统计的实施日期将另文通知。目前暂时仍按现行做法，即对从境外运入保税区和从保税区运出境的货物，根据货物入境后的用途，分别按实际贸易方式列入进出口统计。保税区的仓储、转口货物，列入“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统计。

对从保税区运往非保税区和非保税区运入保税区货物，按“保税区运往非保税区和非保税区运入保税区货物”作单项统计（分各种贸易方式）。

（十七）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指从境外直接存入保税仓库的货物和从保税仓库（包括出口监管仓库）运出境的货物。列入本项统计的保税仓库货物包括加工贸易备料保税仓库所存货物，保税生产资料市场货物，经经贸部门批准的寄售、维修零备件，外商寄存、暂存货物，转口货物，供应外籍船舶或飞机进口的燃料、物料及零配件等，但不包括进口“免税品”。进口免税品按“免税品”作单项统计。

保税仓库进口供自己使用的货架、办公用品、管理用具、运输车辆、搬动、起重和包装设备以及改装用的机器等，按“一般贸易”作进口统计。

供应外籍船舶或飞机的国产燃料、物料及零配件等按“一般贸易”作出口统计。

（十八）其他贸易，指除有进出口经营权的我国各类企业以外的单位进出口的货物。包括个人自用进口汽车，溢卸货物，无进出口经营权的我国机关、团体、学校或企事业单位经批准临时进出口的货物和办公用品，外国驻华使领馆在我国内购运出口的货物，外国驻华企事业机构进出口的办公用品，出境旅客在我境内购买以货运方式运出境的货物，在境外合资开办的企业、我方以实物投资部分带出的设备、物资等。

第十一条 根据《制度》第十七条，进出口货物的运输方式分为“江海运输”、“铁路运输”、“汽车运输”、“空运”、“邮运”和“其它”计六种。

为把“保税区运往非保税区和非保税区运入保税区货物”以及“保税仓库转内销和境内存入保税仓库货物”单项统计的贸易方式同列入海关进出口统计的贸易方式区分开，避免重复统计，在运输方式栏目另设置代码“７”、“８”用以标识“保税区运往非保税区和非保税区运入保税区货物”及“保税仓库转内销和境内存入保税仓库货物”。

第十二条 根据《制度》第十八条，进出口货物由办理验放手续的海关进行统计。但从保税区和保税仓库（包括出口监管仓库）运出境的货物，应在货物离境时由出境地海关进行统计。

第十三条 根据《制度》第二十四条规定海关对报关人申报不实的行为进行处罚，应制发《处罚通知书》，加盖关印，送达被处罚人。处罚的执行可由各地海关统计机构负责。

附件二：　　　　　　　 计量单位统计代码表

计　　量　　单　　位　　　　　　　　　　　代　码台、座、辆、艘、架、套、个、只、头、张、件、支、枝、根、条、把、　　１

块、卷、副、片、幅、株

双、对　　　　　　　　　　　　　　　　　　　　　　　　　　　　　　　２

米　　　　　　　　　　　　　　　　　　　　　　　　　　　　　　　　　４

平方米　　　　　　　　　　　　　　　　　　　　　　　　　　　　　　　５

立方米　　　　　　　　　　　　　　　　　　　　　　　　　　　　　　　６

升　　　　　　　　　　　　　　　　　　　　　　　　　　　　　　　　　７

公斤　　　　　　　　　　　　　　　　　　　　　　　　　　　　　　　　９

百枝、百把、百个、百副、百片、百支　　　　　　　　　　　　　　　　　３１千个、千只、千块、千盒、千枝、千升　　　　　　　　　　　　　　　　　３１千伏安　　　　　　　　　　　　　　　　　　　　　　　　　　　　　　　３８吨　　　　　　　　　　　　　　　　　　　　　　　　　　　　　　　　　３９千瓦　　　　　　　　　　　　　　　　　　　　　　　　　　　　　　　　４８千瓦时　　　　　　　　　　　　　　　　　　　　　　　　　　　　　　　５８克　　　　　　　　　　　　　　　　　　　　　　　　　　　　　　　　　５９

附件三：　　　　　　 国别（地区）统计代码表

代码（国家和地区名称）

１００　亚洲：

１０１　阿富汗

１０２　巴　林

１０３　孟加拉国

１０４　不　丹

１０５　文　莱

１０６　缅　甸

１０７　柬埔寨

１０８　塞浦路斯

１０９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１１０　香　港

１１１　印　度

１１２　印度尼西亚

１１３　伊　朗

１１４　伊拉克

１１５　以色列

１１６　日　本

１１７　约　旦

１１８　科威特

１１９　老　挝

１２０　黎巴嫩

１２１　澳　门

１２２　马来西亚

１２３　马尔代夫

１２４　蒙　古

１２５　尼泊尔

１２６　阿　曼

１２７　巴基斯坦

１２８　巴勒斯坦

１２９　菲律宾

１３０　卡塔尔

１３１　沙特阿拉伯

１３２　新加坡

１３３　韩　国

１３４　斯里兰卡

１３５　叙利亚

１３６　泰　国

１３７　土耳其

１３８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１３９　也门共和国

１４１　越　南

１４２　中华人民共和国

１４３　台湾省

１９９　亚洲其他国家（地区）

２００　非洲：

２０１　阿尔及利亚

２０２　安哥拉

２０３　贝　宁

２０４　博茨瓦纳

２０５　布隆迪

２０６　喀麦隆

２０７　加那利群岛

２０８　佛得角

２０９　中　非

２１０　塞卜泰（休达）

２１１　乍　得

２１２　科摩罗

２１３　刚　果

２１４　吉布提

２１５　埃　及

２１６　赤道几内亚

２１７　埃褰俄比亚

２１８　加　蓬

２１９　冈比亚

２２０　加　纳

２２１　几内亚

２２２　几内亚（比绍）

２２３　科特迪瓦

２２４　肯尼亚

２２５　利比里亚

２２６　利比亚

２２７　马达加斯加

２２８　马拉维

２２９　马　里

２３０　毛里塔尼亚

２３１　毛里求斯

２３２　摩洛哥

２３３　莫桑比克

２３４　纳米比亚

２３５　尼日尔

２３６　尼日利亚

２３７　留尼汪

２３８　卢旺达

２３９　圣多美和普林西比

２４０　塞内加尔

２４１　塞舌尔

２４２　塞拉利昂

２４３　索马里

２４４　南　非

２４５　西撒哈拉

２４６　苏　丹

２４７　坦桑尼亚

２４８　多　哥

２４９　突尼斯

２５０　乌干达

２５１　布基纳法索

２５２　扎伊尔

２５３　赞比亚

２５４　津巴布韦

２５５　莱索托

２５６　梅利利亚

２５７　斯威士兰

２５８　厄立特里亚

２５９　非洲其他国家

３００　欧洲：

３０１　比利时

３０２　丹　麦

３０３　英　国

３０４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３０５　法　国

３０６　爱尔兰

３０７　意大利

３０８　卢森堡

３０９　荷　兰

３１０　希　腊

３１１　葡萄牙

３１２　西班牙

３１３　阿尔巴尼亚

３１４　安道尔

３１５　奥地利

３１６　保加利亚

３１８　芬　兰

３２０　直布罗陀

３２１　匈牙利

３２２　冰　岛

３２３　列支敦士登

３２４　马耳他

３２５　摩纳哥

３２６　挪　威

３２７　波　兰

３２８　罗马尼亚

３２９　圣马力诺

３３０　瑞　典

３３１　瑞　士

３３４　爱沙尼亚

３３５　拉脱维亚

３３６　立陶宛

３３７　格鲁吉亚

３３８　亚美尼亚

３３９　阿塞拜疆

３４０　白俄罗斯

３４１　哈萨克斯坦

３４２　吉尔吉斯

３４３　摩尔多瓦

３４４　俄罗斯

３４５　塔吉克斯坦

３４６　土库曼斯坦

３４７　乌克兰

３４８　乌兹别克斯坦

３４９　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

３５０　斯洛文尼亚共和国

３５１　克罗地亚共和国

３５２　捷克共和国

３５３　斯洛伐克共和国

３５４　前南斯拉夫马其顿共和国

３５５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

３９９　欧洲其他国家（地区）

４００　拉丁美洲：

４０１　安提瓜和巴布达

４０２　阿根廷

４０３　阿鲁巴岛

４０４　巴哈马

４０５　巴巴多斯

４０６　伯利兹

４０８　玻利维亚

４０９　博奈尔

４１０　巴　西

４１１　开曼群岛

４１２　智　利

４１３　哥伦比亚

４１４　多米尼克

４１５　哥斯达黎加

４１６　古　巴

４１７　库腊索岛

４１８　多米尼加共和国

４１９　厄瓜多尔

４２０　法属圭亚那

４２１　格林纳达

４２２　瓜德罗普

４２３　危地马拉

４２４　圭亚那

４２５　海　地

４２６　洪都拉斯

４２７　牙买加

４２８　马提尼克

４２９　墨西哥

４３０　蒙特塞拉特

４３１　尼加拉瓜

４３２　巴拿马

４３３　巴拉圭

４３４　秘　鲁

４３５　波多黎各

４３６　萨　巴

４３７　圣卢西亚

４３８　圣马丁岛

４３９　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

４４０　萨尔瓦多

４４１　苏里南

４４２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

４４３　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

４４４　乌拉圭

４４５　委内瑞拉

４４６　英属维尔京群岛

４４７　圣其茨－－尼维斯

４４９　拉丁美洲其他国家（地区）

５００　北美洲：

５０１　加拿大

５０２　美　国

５０３　格陵兰

５０４　百慕大

５９９　北美洲其他国家（地区）

６００　大洋洲：

６０１　澳大利亚

６０２　库克群岛

６０３　斐　济

６０４　盖比群岛

６０５　马克萨斯群岛

６０６　瑙　鲁

６０７　新喀里多尼亚

６０８　瓦努阿图

６０９　新西兰

６１０　诺福克岛

６１１　巴布亚新几内亚

６１２　社会群岛

６１３　所罗门群岛

６１４　汤　加

６１５　土阿莫土群岛

６１６　土布艾群岛

６１７　萨摩亚

６１８　基里巴斯

６１９　图瓦卢

６２０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６２１　马绍尔群岛共和国

６２２　贝劳共和国

６９９　大洋洲其他国家（地区）

７０１　国（地）别不详的

７０２　联合国及所属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

附件四：　　　　　　　 贸易方式统计代码表

贸　　易　　方　　式　　　　　　　　　　　统计代码一般贸易　　　　　　　　　　　　　　　　　　　　　　　　　　　　　１０

国家间、国际组织无偿援助和赠送的物资　　　　　　　　　　　　　　　１１

华侨、港澳台同胞、外籍华人捐赠物资　　　　　　　　　　　　　　　　１２

补偿贸易　　　　　　　　　　　　　　　　　　　　　　　　　　　　　１３

来料加工装配贸易　　　　　　　　　　　　　　　　　　　　　　　　　１４

进料加工贸易　　　　　　　　　　　　　　　　　　　　　　　　　　　１５

寄售、代销贸易　　　　　　　　　　　　　　　　　　　　　　　　　　１６

边境小额贸易　　　　　　　　　　　　　　　　　　　　　　　　　　　１９

来料加工装配进口的设备　　　　　　　　　　　　　　　　　　　　　　２０

对外承包工程出口货物　　　　　　　　　　　　　　　　　　　　　　　２２

租赁贸易　　　　　　　　　　　　　　　　　　　　　　　　　　　　　２３

外商投资企业作为投资进口的设备、物品　　　　　　　　　　　　　　　２５

出料加工贸易　　　　　　　　　　　　　　　　　　　　　　　　　　　２７

易货贸易　　　　　　　　　　　　　　　　　　　　　　　　　　　　　３０

免税外汇商品　　　　　　　　　　　　　　　　　　　　　　　　　　　３１

保税区进出境货物　　　　　　　　　　　　　　　　　　　　　　　　　３２

保税仓库进出境货物　　　　　　　　　　　　　　　　　　　　　　　　３３

其　他　　　　　　　　　　　　　　　　　　　　　　　　　　　　　　３９

注：贸易方式统计代号３２（保税区进出境货物）目前暂不启用，实施日期将另文通知。

附件五：　　　　　　单项统计的贸易方式代码表

单　　项　　统　　计　　　　　　　　　　统计代码免税品　　　　　　　　　　　　　　　　　　　　　　　　　　　　　　４１

进料加工转内销货物　　　　　　　　　　　　　　　　　　　　　　　　４４

来料加工转内销货物　　　　　　　　　　　　　　　　　　　　　　　　４５

销往内地的特区进口货物　　　　　　　　　　　　　　　　　　　　　　４９

保税区运往非保税区和非保税区运入保税区货物（分各种贸易方式）

保税仓库转内销和境内存入保税仓库货物（分各种贸易方式）

退运货物（质量不合格）　　　　　　　　　　　　　　　　　　　　　　６１

退运货物（延误交货期）　　　　　　　　　　　　　　　　　　　　　　６２

退运货物（其他）　　　　　　　　　　　　　　　　　　　　　　　　　６３

附件六：　　　　　　　 运输方式统计代码表

运输方式　　　　　　　　　　　　　　　　　　　　　　　　　　　　统计代码江、海运输　　　　　　　　　　　　　　　　　　　　　　　　　　　　２

铁路运输　　　　　　　　　　　　　　　　　　　　　　　　　　　　　３

汽车运输　　　　　　　　　　　　　　　　　　　　　　　　　　　　　４

空　运　　　　　　　　　　　　　　　　　　　　　　　　　　　　　　５

邮　运　　　　　　　　　　　　　　　　　　　　　　　　　　　　　　６

其　他　　　　　　　　　　　　　　　　　　　　　　　　　　　　　　９

注：运输方式另设置代码“７”、“８”用以标识“保税区运往非保税区和非保税区运入保税区货物”和“保税仓库转内销和境内存入保税仓库货物”。

附件七：　　　　　　　 直属海关统计代码表

序号　　　　　　　　　　　　　　关别名称　　　　　　　　　　　　统计代码１　　　　　　　　　　　　　　　北京海关　　　　　　　　　　　　　０１

２　　　　　　　　　　　　　　　天津海关　　　　　　　　　　　　　０２

３　　　　　　　　　　　　　　　石家庄海关　　　　　　　　　　　　０４

４　　　　　　　　　　　　　　　太原海关　　　　　　　　　　　　　０５

５　　　　　　　　　　　　　　　满洲里海关　　　　　　　　　　　　０６

６　　　　　　　　　　　　　　　呼和浩特海关　　　　　　　　　　　０７

７　　　　　　　　　　　　　　　沈阳海关　　　　　　　　　　　　　０８

８　　　　　　　　　　　　　　　大连海关　　　　　　　　　　　　　０９

９　　　　　　　　　　　　　　　长春海关　　　　　　　　　　　　　１５

１０　　　　　　　　　　　　　　哈尔滨海关　　　　　　　　　　　　１９

１１　　　　　　　　　　　　　　上海海关　　　　　　　　　　　　　２２

１２　　　　　　　　　　　　　　南京海关　　　　　　　　　　　　　２３

１３　　　　　　　　　　　　　　杭州海关　　　　　　　　　　　　　２９

１４　　　　　　　　　　　　　　宁波海关　　　　　　　　　　　　　３１

１５　　　　　　　　　　　　　　合肥海关　　　　　　　　　　　　　３３

１６　　　　　　　　　　　　　　福州海关　　　　　　　　　　　　　３５

１７　　　　　　　　　　　　　　厦门海关　　　　　　　　　　　　　３７

１８　　　　　　　　　　　　　　南昌海关　　　　　　　　　　　　　４０

１９　　　　　　　　　　　　　　青岛海关　　　　　　　　　　　　　４２

２０　　　　　　　　　　　　　　郑州海关　　　　　　　　　　　　　４６

２１　　　　　　　　　　　　　　武汉海关　　　　　　　　　　　　　４７

２２　　　　　　　　　　　　　　长沙海关　　　　　　　　　　　　　４９

２３　　　　　　　　　　　　　　广州海关　　　　　　　　　　　　　５１

２４　　　　　　　　　　　　　　黄埔海关　　　　　　　　　　　　　５２

２５　　　　　　　　　　　　　　九龙海关　　　　　　　　　　　　　５３

２６　　　　　　　　　　　　　　拱北海关　　　　　　　　　　　　　５７

２７　　　　　　　　　　　　　　汕头海关　　　　　　　　　　　　　６０

２８　　　　　　　　　　　　　　海口海关　　　　　　　　　　　　　６４

２９　　　　　　　　　　　　　　湛江海关　　　　　　　　　　　　　６７

３０　　　　　　　　　　　　　　江门海关　　　　　　　　　　　　　６８

３１　　　　　　　　　　　　　　南宁海关　　　　　　　　　　　　　７２

３２　　　　　　　　　　　　　　成都海关　　　　　　　　　　　　　７９

３３　　　　　　　　　　　　　　重庆海关　　　　　　　　　　　　　８０

３４　　　　　　　　　　　　　　贵阳海关　　　　　　　　　　　　　８３

３５　　　　　　　　　　　　　　昆明海关　　　　　　　　　　　　　８６

３６　　　　　　　　　　　　　　拉萨海关　　　　　　　　　　　　　８８

３７　　　　　　　　　　　　　　西安海关　　　　　　　　　　　　　９０

３８　　　　　　　　　　　　　　乌鲁木齐海关　　　　　　　　　　　９４

３９　　　　　　　　　　　　　　兰州海关　　　　　　　　　　　　　９５

附件八：　　　　 经营单位（前五位数）统计代码表

（一）省、自治区、直辖市代码表

北　京　　　　　　　　　１１　　　　　　　　　河　南　　　　　　　　４１天　津　　　　　　　　　１２　　　　　　　　　湖　北　　　　　　　　４２河　北　　　　　　　　　１３　　　　　　　　　湖　南　　　　　　　　４３山　西　　　　　　　　　１４　　　　　　　　　广　东　　　　　　　　４４内蒙古自治区　　　　　　１５　　　　　　　　　广西壮族自治区　　　　４５辽　宁　　　　　　　　　２１　　　　　　　　　海　南　　　　　　　　４６吉　林　　　　　　　　　２２　　　　　　　　　四　川　　　　　　　　５１黑龙江　　　　　　　　　２３　　　　　　　　　贵　州　　　　　　　　５２上　海　　　　　　　　　３１　　　　　　　　　云　南　　　　　　　　５３江　苏　　　　　　　　　３２　　　　　　　　　西藏自治区　　　　　　５４浙　江　　　　　　　　　３３　　　　　　　　　陕　西　　　　　　　　６１安　徽　　　　　　　　　３４　　　　　　　　　甘　肃　　　　　　　　６２福　建　　　　　　　　　３５　　　　　　　　　青　海　　　　　　　　６３江　西　　　　　　　　　３６　　　　　　　　　宁夏回族自治区　　　　６４山　东　　　　　　　　　３７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６５

（二）沿海开放城市代码表

天　津　　　　　　　１２００　　　　　　　秦皇岛　　　　　　１３０３

大　连　　　　　　　２１０２　　　　　　　上　海　　　　　　３１００

南　通　　　　　　　３２０６　　　　　　　连云港　　　　　　３２０７

宁　波　　　　　　　３３０２　　　　　　　温　州　　　　　　３３０３

福　州　　　　　　　３５０１　　　　　　　青　岛　　　　　　３７０２

烟　台　　　　　　　３７０６　　　　　　　广　州　　　　　　４４０１

湛　江　　　　　　　４４０８　　　　　　　北　海　　　　　　４５０５

（三）计划单列城市代码表

沈　阳　　　　　　　２１０１　　　　　　　大　连　　　　　　２１０２

长　春　　　　　　　２２０１　　　　　　　哈尔滨　　　　　　２３０１

南　京　　　　　　　３２０１　　　　　　　宁　波　　　　　　３３０２

厦　门　　　　　　　３５０２　　　　　　　青　岛　　　　　　３７０２

武　汉　　　　　　　４２０１　　　　　　　广　州　　　　　　４４０１

深　圳　　　　　　　４４０３　　　　　　　成　都　　　　　　５１０１

重　庆　　　　　　　５１０２　　　　　　　西　安　　　　　　６１０１

（四）经济特区代码表

厦门特区　　　　　　　３５０２１　　　　　　　（厦门其他３５０２９）

深圳特区　　　　　　　４４０３１　　　　　　　（深圳其他４４０３９）

珠海特区　　　　　　　４４０４１　　　　　　　（珠海其他４４０４９）

汕头特区　　　　　　　４４０５１　　　　　　　（汕头其他４４０５９）

海南特区　　　　　　　４６

注：由于厦门、深圳、珠海、汕头、海南五个经济特区内分别设有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或保税区，上列第五位数为“１”的经营单位代码实际上只表示列名特区的一部分辖区。所辖范围完整的经济特区代码应为：

厦门特区全部＝３５０２１＋３５０２３＋３５０２４

深圳特区全部＝４４０３１＋４４０３３＋４４０３４

珠海特区全部＝４４０４１＋４４０４４

汕头特区全部＝４４０５１＋４４０５４

海南省为全省特区＝４６（４６０１＋４６０２＋４６９０）

（五）经济技术开发区代码表

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１２０７２

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区　　　　　　　　　　　　　　　　　　　１３０３２

沈阳经济技术开发区　　　　　　　　　　　　　　　　　　　　２１０１２

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　　　　　　　　　　　　　　　　　　　　２１０２２

长春经济技术开发区　　　　　　　　　　　　　　　　　　　　２２０１２

哈尔滨经济技术开发区　　　　　　　　　　　　　　　　　　　２３０１２

上海经济技术开发区　　　　　　　　　　　　　　　　　　　　３１０５２

上海闵行经济技术开发区　　　　　　　　　　　　　　　　　　３１１１２

上海浦东新区　　　　　　　　　　　　　　　　　　　　　　　３１２２２

苏州工业园区　　　　　　　　　　　　　　　　　　　　　　　３２０５２

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　　　　　　　　　　　　　　　　　　　　３２０６２

连云港经济技术开发区　　　　　　　　　　　　　　　　　　　３２０７２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３３０１２

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　　　　　　　　　　　　　　　　　　　　３３０２２

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３３０３２

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　　　　　　　　　　　　　　　　　　　　３４０２２

福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３５０１２

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　　　　　　　　　　　　　　　　　　　　３７０２２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　　　　　　　　　　　　　　　　　　　　３７０６２

武汉经济技术开发区　　　　　　　　　　　　　　　　　　　　４２０１２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４４０１２

湛江经济技术开发区　　　　　　　　　　　　　　　　　　　　４４０８２

海南洋浦经济技术开发区　　　　　　　　　　　　　　　　　　４６９０２

重庆经济技术开发区　　　　　　　　　　　　　　　　　　　　５１０２２

（六）保税区代码表

天津港保税区　　　　　　　　　　　　　　　　　　　　　　　１２０７４

大连大窑湾保税区　　　　　　　　　　　　　　　　　　　　　２１０２４

上海外高桥保税区　　　　　　　　　　　　　　　　　　　　　３１２２４

江苏张家港保税区　　　　　　　　　　　　　　　　　　　　　３２１５４

宁波北仑港保税区　　　　　　　　　　　　　　　　　　　　　３３０２４

福建马尾保税区　　　　　　　　　　　　　　　　　　　　　　３５０１４

厦门保税区　　　　　　　　　　　　　　　　　　　　　　　　３５０２４

山东青岛保税区　　　　　　　　　　　　　　　　　　　　　　３７０２４

广州保税区　　　　　　　　　　　　　　　　　　　　　　　　４４０１４

深圳福田保税区　　　　　　　　　　　　　　　　　　　　　　４４０３４

深圳沙头角保税区　　　　　　　　　　　　　　　　　　　　　４４０３４

珠海保税区　　　　　　　　　　　　　　　　　　　　　　　　４４０４４

汕头保税区　　　　　　　　　　　　　　　　　　　　　　　　４４０５４

海南海口保税区　　　　　　　　　　　　　　　　　　　　　　４６０１４

（七）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代码表

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１１０８３

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　　　　　　　　　　　　　　　　　　　　１２０４３

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　　　　　　　　　　　　　　　１３０１３

保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１３０６３

太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１４０１３

包头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１５０２３

沈阳南湖科技开发区　　　　　　　　　　　　　　　　　　　　２１０１３

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　　　　　　　　　　　　　　　　　　　２１０２３

鞍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２１０３３

长春南湖－－南岭新技术产业园区　　　　　　　　　　　　　　２２０１３

吉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２２０２３

哈尔滨高技术开发区　　　　　　　　　　　　　　　　　　　　２３０１３

大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２３０６３

上海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　　　　　　　　　　　　　　　　　３１０４３

南京浦口高新技术外向型开发区　　　　　　　　　　　　　　　３２０１３

苏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３２０５３

无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３２０２３

常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３２０４３

杭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３３０１３

合肥科技工业园　　　　　　　　　　　　　　　　　　　　　　３４０１３

福州市科技园区　　　　　　　　　　　　　　　　　　　　　　３５０１３

厦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３５０２３

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３６０１３

济南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３７０１３

青岛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３７０２３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３７０３３

潍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３７０７３

威海火炬技术产业开发区　　　　　　　　　　　　　　　　　　３７１０３

郑州高技术开发区　　　　　　　　　　　　　　　　　　　　　４１０１３

洛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４１０３３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　　　　　　　　　　　　　　　　　　　４２０１３

襄樊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４２０６３

长沙科技开发区　　　　　　　　　　　　　　　　　　　　　　４３０１３

株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４３０２３

广州天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４４０１３

深圳科技工业园　　　　　　　　　　　　　　　　　　　　　　４４０３３

珠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４４０４３

佛山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４４０６３

惠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４４１３３

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　　　　　　　　　　　　　　　　　４４２０３

南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４５０１３

桂林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４５０３３

海南国际科技园区　　　　　　　　　　　　　　　　　　　　　４６０１３

成都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５１０１３

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５１０２３

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５１０７３

贵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５２０１３

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５３０１３

西安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６１０１３

宝鸡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６１０３３

兰州宁卧庄新技术开发区　　　　　　　　　　　　　　　　　　６２０１３

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６５０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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